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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律师行业党委 四川省律师协会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律师行业节后返岗复工人员

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律师行业党委、各市（州）律师协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安排部署，确保全省律师及行业相

关从业人员节后返岗复工安全有序，按省厅领导指示，根据工

作实际，制定《四川省律师行业节后返岗复工人员疫情防控工

作方案》。

现印发大家，请各市（州）迅速传达、狠抓落实，确保防

控工作落实到位。

四川省律师行业党委 四川省律师协会

2020 年 2 月 1 日



2

四川省律师行业节后返岗复工人员
疫情防控工作方案

为确保全省律师行业节后返岗复工人员疫情防控工作安全

有序，按照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

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，国务院《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针对律师行业实际，制定

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建立专门督查工作机制

建立以省司法厅党委委员、副厅长，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

王强为组长，省厅律师工作处处长丁银兵及省律师协会会长程

守太、监事长王宗旗为副组长，省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省律师

协会副会长为成员的专门工作督查领导小组。

专门工作督导领导小组负责制定督查方案，在整个疫情防

控期间，重点针对全省律师行业返岗复工人员疫情防控工作进

行督查检查，指导各市（州）律师协会落实对律师事务所、律

师的疫情防控工作，对落实不力的及时依法依规纠正处置。

二、压实机构防疫主体责任

各市（州）律师协会要加强监管，各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

依规执业，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（国家和省、市有特别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执行）：

（一）信息采集报送。各机构必须提前摸查回蓉返岗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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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将涉及有疫区行程和疫区人员接触相关信息及时向属地

社区（村组）报告，同时抄送主管司法行政部门和当地行业协

会。

（二）人员分类管理。各机构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返岗人员

进行分类管理。一是湖北省或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人员暂不返

工；二是其他地区的返岗人员，到川后自行居家观察 14 天且无

发热或疑似症状者可复工；三是未出外旅行，未接触疫区来川

人员且无发热或疑似症状者可复工；四是外出旅行人员自回川

之日起，居家观察 14 天且无发热或疑似症状者可复工。

（三）现场技防管理。各机构要加强上岗员工的防疫工作，

包括佩戴口罩、上下班两次体温检测、办公场地通风、场所消

毒、消毒物品配备、垃圾分类管理等工作。

（四）员工权益保障。各机构应当保障员工在居家观察期

间的工资收入，或协商调整相应的假期。

（五）制定应急预案。各机构要加强对员工进行疫情防控

知识培训和处置流程演练，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要能及时有

序处理。

三、建立广泛深入动员机制

各地要坚决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决策部署,积极组

织开展律师行业疫情防控动员和传达贯彻；要通过协会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、官方微信群等，及时传递防疫专业知识和各项工

作安排，公开透明相关信息，不给谣言和不实信息以传播渠道；

督促各律师事务所在办公场地和经营现场设立提示标牌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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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防控措施和科学知识普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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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四川律师行业疫情防控督查工作指南

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，按照四川省重大突发

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律师行业疫情防控，

开展以下七个方面督导检查。

一、各机构明确防疫责任人，制定符合机构实际情况的应

急预案；

二、各机构开展防疫培训，讲授科学防护知识情况；

三、各机构对所属人员分类登记、排查、隔离、上报工作

情况；

四、各机构办公区域通风、消毒和卫生情况；

五、各机构每日对所属人员进行个人防疫、口罩配备、体

温测试、垃圾分类管理等情况；

六、各机构所举行群体性聚会、聚餐情况；

七、各机构对来访人员进行防疫提示情况。

报：厅领导；

送：省律师行业党委，省厅律师工作处；

发：九届理事、监事，各专门委员会、各专业委员会。

四川省律师协会秘书处 2020 年 2月 1 日印


